
1. 配合行政院新南向政策，本局積極推動「輔導臺商運用國內資本

市場籌措資金」，已請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每年積極赴新南向國家

辦理招商說明會並拜會當地臺商企業，促進其回臺上市櫃，以支

持其實體經濟發展，並提高我國資本市場國際化程度，以活絡我

國資本市場，提供大眾更多投資選擇。 

2.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均設有專責人員負責協助並輔導臺商回臺上

市櫃，臺商企業有需求者得隨時洽詢。聯絡窗口：證交所（賴宛

圻專員 02-8101-3017），櫃買中心（陳映嵐專員 02-2366-5924）。 

3.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 106 年至 108 年赴新南向國家共辦理 25 場次

招商說明會，拜會 135 家臺商企業；109 年起受新冠疫情影響無

法赴海外辦理招商說明會，改以線上或舉辦論壇方式介紹我國證

券資本市場優勢及回臺上市櫃之益處；111年自 10月起放寬邊境

管制後，赴新南向國家辦理 1場招商說明會，拜會 5家臺商企業；

112年赴新南向國家共辦理 12場次招商說明會，拜會 86家臺商

企業；113年截至第 1季赴新南向國家拜會 4家臺商企業。 

4. 截至 113年第 1季上市、上櫃及登錄興櫃外國公司之主要營運地

在新南向國家者共計有 24 家，渠等遍布在新加坡（4 家）、馬來

西亞（6 家）、泰國（7 家）、越南（6 家）及柬埔寨(1 家)。 


